
青岛ⅩⅩ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
会议通知时间：2011年9月29日

（注：会议通知时间应提前于会议召开时间15天）

会议通知方式：电话
会议时间：2011年10月14日
会议地点：公司会议室
会议性质：临时股东会议
参加股东：王***、李****，无股东弃权；

主持人：王**（注：应为公司执行董事或者董事长）
会议就股权转让等事项形成如下决议：

1、 同意丁月清将所持有的股权4万元全部转让给欣亮，同意茂华将所持有的股权3万元全部转让给秀娥，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（外部转让增加此表述，内部转让请删除此表述），公司股权转让后，股东XX,认缴出资  万元，占全部注册资本的20%；股东XX,认缴出资  万元，占全部注册资本的50%。
三、同意茂华辞去执行董事、经理职务，并不再为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同意月清辞去监事职务，由股东会重新选举或聘任。

全体股东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3月28日

